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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修正規定 

一、 社會團體之組織，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及發起人名冊

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可。 

發起人戶籍或工作地（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代表之戶籍或工作地

）分布於七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者，得向內政部申請籌組全國

性社會團體。 

申請書及應備文件格式如附件一至附件四。     

二、 發起人（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團體代表）應於發起人名冊親自簽

名或蓋章，並具結無人民團體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消極資格情事，

自負法律責任。 

發起人應設籍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發起人為個人者，應附具證明

戶籍或工作地之資料影本一份（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外僑居留

證、現職與工作地證明等）；為團體者，應附具合法立案證明影本

一份（立案證書、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等）。 

三、社會團體分類如下： 

（一） 學術文化團體：以促進教育、文化、藝術活動及增進學術研究為

主之團體。 

（二） 醫療衛生團體：以協助醫療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為主之團體。 

（三） 宗教團體：以傳布宗教教義或促進宗教發展為主之團體。 

（四） 體育運動團體：以普及全民運動，增進身心健康；發展競技運動

，強化運動技術水準；蓬勃運動產業及運動學術研究為主之團體

。 

（五）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以辦理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為主之團體。 

（六） 國際團體：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促進我與他國人民間之認識及

連繫為主，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之國內總會

組織或經外交部同意之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團體。 

（七） 經濟團體：以農業(農林漁牧狩獵業)、工礦業(礦業、製造業、

水電燃料瓦斯業、營造業)、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經濟性任務或相關學術研

究、發展為主之團體。 



2 
 

（八） 環保團體：以提昇環境品質，從事環境保護，維護環境資源為主

之團體。  

（九） 宗親會：以姓氏相同者為主所組織之宗親團體。 

（十） 同鄉會：以原籍貫或出生地(以省市、縣市區域為準)相同者於他

行政區域組織之同鄉團體，或區域同鄉團體聯合海外同鄉團體組

織之世界同鄉總會。 

（十一） 同學校友會：以聯絡有正式學籍之國內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   

  已離校肄業)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或研修 

  結業)同學校友情誼為主之團體。 

（十二） 其他公益團體。 

四、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名稱：應明確表示其任務性質，並與宗旨相稱。 

（二）宗旨：團體之設立目的及團體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公

益性社會團體。 

（三） 組織區域：會員所在之行政區域名稱。 

（四）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轄地區(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會址得設於

其他地區)，會址得不詳列門牌號碼，須設分支機構 

(辦事處等)者，載明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之。 

（五）任務：團體推動及執行之事項。 

（六）組織：內部執行及監察組織(如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之

名稱、組成及職權；如有其他內部組織，載明設置之條款。 

（七）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1. 會員類別及名稱：依團體性質擇用個人會員(或正式會員、普

通會員、基本會員)、團體會員、預備會員(或準會員)、永久

會員、學生會員、贊助會員、榮譽會員(或名譽會員)或其他適

當名稱。永久會員指其繳納一定數額常年會費後，即不必繳納

常年會費之會員，其出會，再入會時仍須依章程繳納會費。 

2. 會員入會之程序、資格、條件及限制。 

3. 會員出會、除名之程序及條件。 

（八）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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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員之權利：會員之權利及義務應基於均等原則，會員依法應

享之權利，不得於章程任意予以限制或剝奪。 

2. 會員之義務： 

(1) 會員有遵守團體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2) 會員未依規定繳納會費之處理條款(例如停權或除名)。 

（九）會員代表、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之名額、

職權、任期、選任及解任： 

1. 有團體會員(含會員單位及下級團體)者，應推(選)派代表行使

會員權利，其人數應為定額。 

2. 為下級團體者，載明其選派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任及解任方

式。 

3. 成立後會員(會員代表)人數有超過三百人以上之情形，並有改

開會員代表大會之必要者，應載明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

大會職權。 

4. 理事長、常務理事為當然理事；常務監事(監事長)為當然監事

。 

（十）會議：會議種類、召集時間、次數、召集人、主席、召集條件、

決議額數及方法。 

（十一） 經費及會計： 

1. 經費來源項目及名稱。 

2. 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之繳納標準及繳納方式。 

3. 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4. 團體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意旨之文字。 

（十二） 章程修改之程序： 

1. 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報經主管機關核

備，變更時亦同。 

2. 訂定及變更章程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年月日、屆次及主管

機關核備之年月日、文號得於章程附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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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法令規定載明之事項。 

五、申請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國內總會組織之國際

團體者，應附國際總會之章程、簡介、立案證明書（含立案機關、

日期、文號及團體性質），及該國際總會同意其成立之證明書（證

明書應經我國駐外館處認證、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

文本。 

申請經外交部同意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之國際團體者，應附該國

民間團體同意成立對等團體之承諾書（該承諾書應經我國駐外館處

認證、驗證或當地法院、公證人公證）中外文本。 

六、申請設立社會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予許可： 

（一） 非人民團體法所稱之社會團體。 

（二） 非以公益為設立目的。 

（三） 名稱、宗旨、任務顯不相稱。 

（四） 名稱與其他已許可社會團體之名稱相同或有歧視性或仇恨性之文

字。 

（五） 名稱使用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構)、營利團體有關或有妨害

社會秩序或善良風俗，有誤導公眾之虞。 

（六） 章程任務違反法令規定、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公共利益、社會秩

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或列有其他機關或團體之法定專屬任務。但

得協辦之任務，列為協辦者，不在此限。 

（七） 應提出之文件不完備。 

（八） 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 

前項不予許可之情事，如屬章程草案內容有關事項，得修正者，主

管機關得先行許可設立，並於許可設立文件載明應予修正之內容，

或載明章程草案提籌備會及成立大會審議後再予核備。 

七、社會團體章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其非以公益為目的： 

（一） 以團體收入之全部或一部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二） 團體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 

（三） 允許會員或受益人之繼承人繼承其權益。 

（四） 任務項目有營利事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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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顯然不以公益為目的。 

八、申請案件不予許可者，應附理由通知申請人，得補正者，應通知申

請人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檢還申請資料。 

    

應許可者，通知申請人於六個月內籌備成立，逾期仍未籌備成立者

，廢止其許可。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之，其期間以三個月

為限。 

  前項申請文件，主管機關得不予發還。 

九、主管機關審查社會團體申請許可案件，對於章程內容列有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主管事項者，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必要時

得會商其他有關機構、單位表示意見。 

十、主管機關審查社會團體申請案件之決定，自收受申請書之次日起，

應於二個月內為之。 

   前項申請案件須經會商者，必要時得延長二個月。 

十一、主管機關先後收受二個以上相同團體名稱之申請案件時，由先申

請者優先取得該名稱，並通知後申請者變更名稱。 

前項收受之先後順序以主管機關收文日期為準，收文日期相同時

，由主管機關通知各該申請人以抽籤定之。 

十二、社會團體經許可設立後，應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

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召開成立大會。 

發起人會議互推籌備委員至少三人，並為定額且奇數，組織籌備

會，負責辦理籌備事宜。 

籌備委員應互推一人為籌備會主任委員為召集人。 

十三、籌備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查章程草案，並提成立大會審議。 

（二） 審定經公開徵求之會員資格並造具其名冊。 

（三） 擬定團體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並提成立大會審議。 

（四） 決定成立大會召開之日期及地點。 

（五） 籌備有關選任職員之選任事宜。 

（六） 製作籌備期間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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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籌備完成後相關資料之移交。 

（八） 其他與籌備工作有關之事項。 

十四、發起人會議由發起人代表召集，籌備會議、成立大會及第一次理

事會、監事會由籌備會主任委員召集。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

如逾期不為召集時，由得票最多數之理事、監事或由主管機關指

定之理事、監事召集。 

    

籌備會議於發起人會議當日召開者，應於召開發起人會議時一併

通知；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會議於成立大會當日召開者，應於

召開成立大會時一併通知。 

    

籌備會議及成立大會之通知應包含會議種類、時間、地點及議程

。 

成立大會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應出席人員及主管機關。 

十五、發起人會議、籌備會議、成立大會及第一次理事會、監事會均應

有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

始得決議。但訂定章程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 

    

發起人不能親自出席發起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發起人代

理，每一發起人以代理一人為限。 

     籌備委員出席籌備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十六、社會團體第一屆第一次理事會應將團體會址處所之決定列入議程

。 

前項會址處所應取得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

等)。 

十七、社會團體應於成立後三十日內檢具下列文件各一份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證書及圖記： 

（一） 成立大會紀錄。 

（二） 第一屆第一次理事監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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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立大會決議通過之章程。 

（四） 成立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工作計畫。 

（五） 成立大會決議通過之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六） 選任職員（理事、監事）簡歷冊。 

（七） 會務工作人員簡歷冊。 

（八） 會址同意使用證明文件(例如租約、借用同意書等)。 

（九） 申請理事長當選證書資料表。 

（十） 會員名冊。 

   社會團體立案證書及圖記，應妥為保存並應列入移交。 

   

主管機關核准社會團體立案時，應將核准文書副知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及會址所在地之稅務機關。 

十八、社會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後，得依法向該管法院辦理法人登

記，並於完成法人登記後三十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

備查。 

   社會團體辦理法人登記指公益社團法人登記而言。 

主管機關無庸於社會團體申請法人登記之文書驗印。 

十九、社會團體完成社團法人登記，於團體名稱冠以社團法人後，該社

團法人即為團體全名稱之一部。但主管機關核准團體立案時，原

核備之章程及原發給之立案證書、圖記及其他文書等，無庸於團

體名稱上更改冠以社團法人文字。 

二十、社會團體立案後，應主動對外揭示立案證書、證號；法人登記後

，應主動對外揭示登記證書、證號，以利識別。 

二十一、主管機關對經許可設立或核准立案之社會團體，事後發現其申

請書有虛偽不實情事者撤銷其許可，或其設立許可條件變更，

致與原有規定不合者，得依法廢止其許可。 


